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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和
计划生育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省级公立 

医院医药价格改革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
支付政策调整的意见 

 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局，平潭综

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融局，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，各省

级公立医院： 

根据《福建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》（闽委发

〔2015〕3号）以及《关于省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的实施意

闽人社文〔2015〕194 号

　

　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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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（闽价医〔2015〕215号）精神，现将省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

改革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调整有关意见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调整内容 

（一）将调整后的医疗服务收费按规定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

险支付范围，原有医保属性保持不变。 

（二）住院床位费，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按普通床位费—A类 3

人间为支付标准，从原来每床日 25元调整提高到每床日 40元。 

（三）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新调整设立的普通门诊诊查费、

便民门诊费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，不设立个人先

行自付比例。 

（四）为确保不明显增加重症尿毒症患者和放疗患者的个人

负担，特制定两项医保支付优惠政策。 

1.省本级职工医保执行福州市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尿毒症血液

透析优惠政策，即重症尿毒症血液透析参保人员可在试点（或定

点）医院接受每周 2次免费血液透析治疗，每次血液透析治疗基

本服务包内的费用（含血液透析和血透监测费用）由医保统筹基

金补偿 90%，试点医院减免 10%。在试点医院每周提供 2次免费

血液透析治疗以外，参保人员其他治疗需求产生的医疗费用以及

在非试点医院接受血液透析医疗费用仍享受原省本级基本医疗保

险门诊特殊病种待遇不变。其他设区市应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

原则，统一制定城乡居民医保血液透析报销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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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基础上，再下调“特定计算机

治疗计划系统”、“调强放疗计划设计”、“二维剂量验证”等放疗

相关项目的个人先行自付比例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省本级及各设区市要全面开展以总额控制为基础的医

保复合式付费方式改革，促进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机制转换，主动

降低医疗成本，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。 

（二）除尿毒症血液透析优惠政策外，各设区市对按规定转

诊到省级公立医院就医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，医保支付

政策按照本意见执行，确保患者个人负担不明显增加。对于只能

在省级医院开展的医疗服务项目，各设区市要在卫计部门制定的

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清单基础上，尽快制定差别化的医保

支付政策。 

(三) 在省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实际运行半年后，各

级物价、人社、卫计、财政等部门要对价格调整后实际运行情况

进行分析评估，重点对前期测算情况与实际运行结果进行比对，

并视比对评估情况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进行修正和完善。 

（四）按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，各设区市要在今年 6月底前

制定城乡居民医保政策一体化的实施方案，尚未制定的设区市要

抓紧落实，确保年底要出台方案并组织实施。 

（五）城乡医保支付政策调整与省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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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方案同步实施。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，请及

时向省人社厅和省卫计委反映。 

 

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抄送：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医改办、省物价局。

2015年 6月 21日印发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21 日


